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职称竞聘量化考评方案（2020年8月修改）
（2020年8月第十三届一次教代会审议通过）
为引导我校全体教师进一步加强教学改革和专业实践，提高“双师”素质，全面履行教师职责。鼓励教师勇挑重担，在教育、教学一线多出成绩，出好成绩，造就一支素质优良、结构合理的中等职业教育教师队伍，根据我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条件，和我校的实际特制定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职称竞聘量化考核方案。具体考评内容见附件。
说明：
1．本方案适用于已符合江苏省中等职业学校教师专业技术资格评聘条件的老师。
2．竞赛获奖说明： 
教师个人参赛（指学校委派的项目）：
（1）教学竞赛：包含信息化大赛、、优质课评比等上课、说课类比赛。
（2）各类大赛：包含技能大赛、创新创业大赛、教师基本功竞赛、解题能力大赛、班主任基本功竞赛等竞技类比赛。
辅导学生竞赛（学校委派的项目）：
（1）技能大赛。（2）创新创业大赛。（3）文明风采（4）其他竞赛：主题班会评比、各项文体竞赛。
说明：教师个人参加各类竞赛或者辅导学生参加各类竞赛的，根据比赛的级别和主办方的层次，酌情加减分处理
3．荣誉类别包括的项目有：优秀教育工作者、优秀德育工作者、优秀班主任、市级以上优秀对口单招教师、优秀竞赛辅导老师等，同一项目按就高原则加分，不累计。
4．教学实绩同一年份按就高原则加分。
5．若考核得分相同，以任现职以来年限多的优先。在满足评审条件下，在职称评审过程中，确保当年文化课教师或专业课教师入选比例均不低于35% 。
6．凡上报评审材料发现有弄虚作假者，取消当年申报资格，并从下一年起3年内不得申报。
7．凡基本条件不满足者不予评审。若当年推荐评审不通过的教师，40周岁以下的老师隔2年，40周岁及以上的老师隔1年，再给予参加评审资格。
9．凡违反师德师风者一票否决。
10．该条例解释权在学校职称评审领导小组。本条例从2021年1月1日起实施。

江苏省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
    2020 年8月31日

附件:                                           张家港中等专业学校职称竞聘量化考评表
（2020年8月提交第十三届一次教代会审议通过）
姓名：                  学科
	序号
	类别
	标准
	自评得分要点
	自评得分
	考核得分

	1
	工作年份
	满足申报高一级职称的工作年限后，超过年限的， 2-5年加1分，6-8年加4分，8年以上加8分，按法定退休年龄，临退休3年内的老师，另外给与一次性加分5分（只享受一次）。）
	例如：本人2014年8月评到讲师，工作年限达5年零10个月


	
	

	2
	骨干称号
	评聘当年是张家港新秀加0.5分，能手加1分，张家港市带头人加2分，苏州市及以上带头人加3分。
	例如：2015年11月获评张家港市教学能手

	
	

	3
	学历职业资格
	研究生毕业或取得硕士学位加1分，高级技师加1分。
	例如：
2016年6月西南大学教育管理研究生毕业
2017年12月获得维修电工高级技师

	
	

	4
	班主任、
行政工作
社团工作
	任现职以来，每担任一年班主任或教研组长、助理、行政、团总支书记加0.5分（同一年项目不累计），担任社团指导老师二年及以上加0.5分，获市级及以上优秀社团的再加0.5分。
	例如：
2017-至今，担任电工教研组组长
2017学年担任家电维修社团指导老师


	
	

	5
	竞赛获奖
	教师个人参赛
	任现职以来，曾获张家港市二等奖、苏州市三等奖加0.5分，张家港市一等奖、苏州市二等奖、江苏省三等奖加1分，苏州市一等奖、江苏省二等奖、全国三等奖加2分，江苏省一等奖、全国二等奖加3分，获全国一等奖加5分。教师个人参加教学大赛或者技能大赛或者班主任基本功大赛的，同一年所有比赛按最高级别计分，不同年份累计加分。其他类型的比赛降级处理。上限10分。
	例如
2017年11月参加苏州市技能大赛机电一体化项目获得二等奖



	
	






	
	
	辅导学生参赛
	任现职以来，辅导学生获技能大赛和创新创业大赛、获张家港市一等奖、苏州市二等奖、江苏省三等奖加0.5分，苏州市一等奖、江苏省二等奖、全国三等奖加1分，江苏省技能大赛、创新创业一等奖、全国二等奖加3分，获全国一等奖、创新创业大赛省特等奖的加5分。同一年所有比赛按最高级别计分，不同年份累计加分。其他类型比赛降级处理。上限10分。
	例如
2017.11月辅导学生参加苏州市机电一体化项目获得一等奖
[bookmark: _GoBack]
	
	


	6
	荣誉
	任现职以来，有局级先进加0.5分，市级及以上先进加1分，有对口支教经历的支教一年加1分。有半年以上中西部扶贫支教加1.5分，有1年以上中西部扶贫支教加2分，上限2分。近三年百分考核有2次及以上为A等的加1分。
	例如

2017年获评张家港市教育局先进个人



	
	

	7
	
教学实绩
	任现职以来，连续担任综合单招班单招教学、担任中澳班等双语教学、3+4班级、技能竞赛辅导的加分如下：连续教学（1－3）年的加1分，（4－5）年的加2分，6年及以上加3分，担任综合单招班教学9年以上的（含9年）加5分。连续2年及以上担任单招高三教学的另加0.5~2分。
	例如

2015-至今担任学校机电一体化项目辅导老师



	
	

	8
	公开课及培训
	任现职以来，开设公开课：张家港市级加0.5，苏州市级加1分，省级及以上加2分。按最高级别累计加分，最高上限2分。任现职以来，参加苏州市级及以上外出培训的，培训时间3-6天的加0.25分，7-15天的加0.5分，15天以上的加0.75分，同一年度培训上限0.75分，不同年度累计加分，上限1.5分。
	例如

2017年11月开设苏州市公开课《***》




	
	

	9
	课题及论文
	任现职以来，有省级及以上教育主管部门课题，主持人加2分，前五名加1分，苏州市级课题主持人加1分，前五名加0.5分。张家港市级课题主持人加0.5分。不同年份不同课题累计加分。其他类别课题降级处理。上限4分。任现职以来，教师在苏州市级及以上教学成果奖中获奖的，按完成人的排序加0.5~4分。任现职以来，教师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的加1分/篇，教师不同题目和内容的学术论文参加教育系统组织的征文比赛获奖的，按照级别加0.25~3分。论文发表或者获奖上限4分。
	例如

2017年12月参与江苏省职教学会立项课题《**》已结题

	
	

	10
	教师测评
	参与评审人员得同意票前20%加2分，中间50%加1分，后30%不加分。
	
例如

	
	

	11
	合计
	
	
	
	



教育局说明：关于公开课，作如下明确：微课一般不算公开课；一师一优课获奖的，可降级处理视为公开课，如县优课（张家港市）视作片级公开课，苏州市优课视作张家港市级公开课；但不得作为免于参加相关的说课和答辩的条件。评优课二等奖及以上，可以视为同级公开课。
